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擬 稿

立法會問題第一條

(口頭答覆)

提問者： 涂謹申議員 	 會議日期： 二００六年二月十五日

作答者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

問題： 

關於規管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建築工

程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

(一) 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未經有關

當局批准的建築工程是不是違法；若是，當局在過去3

年對他們提出了多少宗起訴，以及法庭向被定罪人士施

加了甚麼懲罰；

(二) 	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對由他們進行、並已獲有關當局

批准的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，須承擔甚麼法律責任；過

去3年，當局在這方面對他們提出了多少宗起訴，以及

法庭向被定罪人士施加了甚麼懲罰；及

(三) 鑒於當局於2003年曾就引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和小型

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提出立法建議，但其後由於各界尚

未就執行細節取得共識而撤回該建議，此事的最新進展

是甚麼？

- 1 -


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答覆：

主席： 

我就問題的三部分分別作答如下：

(一)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，除獲豁免的建築工程外，任何人若未事

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及同意，不得展開或進行任何私人

樓宇的建築工程，否則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� 40

萬元及監禁� 2 年，並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天罰款最高� 2 萬元。

因此，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未經有關當

局批准的建築工程即屬違法。

過去三年，建築事務監督曾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對三名有關人

士提出檢控。該三名被告其後被法庭定罪，判處罰款� 5,000 元

至� 7,000 元不等。 

(二)任何私人樓宇的建築工程如已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》各項規定，

包括聘請認可人士統籌、設計及提交圖則，並獲建築事務監督

批准，然後由認可人士監督註冊承建商按照獲批准的圖則和法

例要求的標準及安全規格進行及完成的工程，其工程質素會有

一定保證。

假若工程已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，但工程沒有按照獲批准的

圖則或法例要求的標準及安全規格進行，有關人士仍有可能要

負上法律責任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，若任何建築工程有違例

情況，包括使用任何欠妥善或不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定和

標準的物料、建築工程嚴重偏離獲批准圖則、或因工程進行的

方式導致任何人受傷或任何財產損毀等，政府可向有關人士提

出檢控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最高100萬元及監禁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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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三年，建築事務監督曾就三宗個案向有關人士提出檢

控，當中一宗個案的被告被定罪，判處罰款4萬元。至於其餘

兩宗，一宗的涉案被告被法庭判罪名不成立，另一宗的被告

獲律政司不提證供起訴。

(三) 引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和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的立法工

作正在積極進行中。由屋宇署成立，成員包括屋宇署、各建築

業專業團體、香港建造商會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關注小

組代表的工作小組，現正研究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具體建議，

而相關的諮詢工作亦已取得相當進展。由於建議涉及一些比較

複雜的細節，我們需要足夠時間草擬條例草案。我們計劃在今

年年中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業界的結果，及

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建議的內容，目標是於今年年底向立法會提

交有關建議的《建築物(修訂)條例草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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